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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4 年 2 月 13

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05 年 12 月 30 日以海

关总署令第 143 号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》同

时废止。 
 

署长 
 

2014 年 3 月 13 日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对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的管理，规范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

者其代理人的申报行为，保护其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

关法》）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（以下统称当事人）修改或者撤销进出口货

物报关单，以及海关要求对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进行修改或者撤销的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申报后，报关单证及其内容不得修改或者撤销;符合规定

情形的，可以修改或者撤销。 

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或者撤销后，纸质报关单和电子数据报关单应当一致。 

第四条 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修改或者撤销，应当遵循修改优先原则；确实不能修改的，

予以撤销。 

第五条 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向原接受申报的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

改或者撤销手续，海关另有规定的除外： 

(一)出口货物放行后，由于装运、配载等原因造成原申报货物部分或者全部退关、变更

运输工具的； 

(二)进出口货物在装载、运输、存储过程中发生溢短装，或者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灭失、

短损等，导致原申报数据与实际货物不符的； 

(三)由于办理退补税、海关事务担保等其他海关手续而需要修改或者撤销报关单数据的； 

(四)根据贸易惯例先行采用暂时价格成交、实际结算时按商检品质认定或者国际市场实

际价格付款方式需要修改申报内容的； 

(五)已申报进口货物办理直接退运手续，需要修改或者撤销原进口货物报关单的； 

(六)由于计算机、网络系统等技术原因导致电子数据申报错误的。 

第六条 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，当事人应当向海关提交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

撤销表》和下列材料： 

(一)符合第五条第(一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退关、变更运输工具证明材料； 

(二)符合第五条第(二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商检机构或者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； 

(三)符合第五条第(三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签注海关意见的相关材料； 

(四)符合第五条第(四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全面反映贸易实际状况的发票、合同、提单、

装箱单等单证，并如实提供与货物买卖有关的支付凭证以及证明申报价格真实、准确的其他

商业单证、书面资料和电子数据； 

(五)符合第五条第(五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《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》或者《责令进口货

物直接退运通知书》； 

(六)符合第五条第(六)项情形的，应当提交计算机、网络系统运行管理方出具的说明材

料； 



(七)其他证明材料。 

当事人向海关提交材料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，并且齐全、有效的，海关应当及时进行修

改或者撤销。 

第七条  由于报关人员操作或者书写失误造成申报内容需要修改或者撤销的，当事人应

当向海关提交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表》和下列材料： 

(一)可以证明进出口货物实际情况的合同、发票、装箱单、提运单或者载货清单等相关

单证、证明文书； 

(二)详细情况说明； 

(三)其他证明材料。 

海关未发现报关人员存在逃避海关监管行为的，可以修改或者撤销报关单。不予修改或

者撤销的，海关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，并且说明理由。 

第八条 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报关单需要修改或者撤销，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主动要求当

事人修改或者撤销： 

(一)将电子数据报关单退回，并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和要求，当事人应当按照海关要求

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，不得对报关单其他内容进行变更； 

(二)向当事人制发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确认书》，通知当事人要求修改或者撤

销的内容，当事人应当在 5 日内对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或者撤销的内容进行确认，确认后

海关完成对报关单的修改或者撤销。 

第九条  除不可抗力外，当事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海关可以直接撤销相应的电子数据

报关单： 

(一)海关将电子数据报关单退回修改，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重新发送的； 

(二)海关审结电子数据报关单后，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递交纸质报关单的； 

(三)出口货物申报后未在规定期限内运抵海关监管场所的； 

(四)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条  海关已经决定布控、查验以及涉嫌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进出口货物，

在办结相关手续前不得修改或者撤销报关单及其电子数据。 

第十一条  已签发报关单证明联的进出口货物，当事人办理报关单修改或者撤销手续时

应当向海关交回报关单证明联。 

第十二条  由于修改或者撤销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导致需要变更、补办进出口许可证件的，

当事人应当向海关提交相应的进出口许可证件。 

第十三条  进出境备案清单的修改、撤销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违反本办法，构成走私行为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《海关法》

行为的，由海关依照《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

以处理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05 年 12 月 30 日以海关总署令第 143 号公布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 
 

 


